
论犯罪的阶级本质和社会根源

李 光 灿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犯罪论
,

是以它的阶级论即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做基

础的
。

列宁曾经把阶级斗争作为研究人类阶级社会和历史的基本线索
,

把它看做是马克

思主义者和形形色色的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学者们的一个根本原则的区别
。
川玉么

,

作为阶级社会特有的一种社会现象的犯罪
,

自然也不例外
。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工作

者包括法学工作者
,

必须用阶级斗争这个基本线索来研究犯罪和各类犯罪行为
,

这是马克

思列宁主义天经地义的真理
。

什么叫做犯罪 ? 什么叫做犯罪行为? 因为阶级和阶级立场不同
,

人们往往作出两种

根本不同的答案
。

同是一个在纪元前七十年代领导奴隶起义的斯巴达克思
,

当时代表罗

马帝国的奴隶主和历代剥削阶级统治者及其御用的学者们
,

就辱骂他是历史上第一个 大

罪魁
,

而马克思和列宁则誉之为
“

全部古代历史中最辉煌的人物
” 和 “

最卓越的英雄
” }

,

刁

一种行为
,

在社会主义国家不认为是犯罪的
,

在剥削者国家则认为是犯罪 ;反之
,

前者认为

是犯罪的
,

而后者却不认为是犯罪
。

这种例子是很多的
。

例如
,

我们认为
:
一切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

解放人民大众的行为
,

是合乎人类利益的

行为
。

但是
,

尽人皆知
,

国民党统治时期旧刑法中的
“
内乱罪

”
及其《数乱时期危害国家紧

急治罪条例》
,

是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解放的正义事业
,

把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
,

看做足

最危险的犯罪
。

例如
,

我们认为
:
有些本来是由于某种社会制度必然产生的某种社会现象

,

不应当认

为是犯罪
,

如在资本主义社会
,

因资本对劳动者的无限剥削
,

贫困
、

失业及由之而产生的乞

丐
,

本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不可避免的产物
,

但有的资产阶级刑法却把他看做是威胁其阶

级统治的犯罪行为
,

法国刑法典第三章第五节就有这样的规定
。

又如
,

我们认为
:
一般属于违反一定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风俗习惯

,

不应当认为是犯

罪行为
,

但在中国封建时代的刑法里却规定有
“
诸居父母及夫丧而嫁

、

娶者
,

徒三年
” 和

“

诸

祖父母
、

父母被囚禁而嫁
、

娶者
,

死罪气见《唐律》《户婚))) 等
。

再如
,

我们认为
:
那些阻碍社会发展前进的行为

,

和违反正义
、

侵犯人身权利
、

迫害劳

动群众的行为
,

是不能容忍的犯罪行为
,

但在有些资本主义国家内
,

却容许这些行为肆尤

忌惮地公开进行
。

《为垄断组织服务的美国有组织的犯罪》一书
,

尖锐地揭发了这类事实
:

“

有组织的犯罪是美国资本主义垄断组织实行政治恐怖和掠夺劳动者的工具之一
。 ” 这些

犯罪组织
“

一贯地利用刑事犯— 暴徒
,

血腥地镇压为保护 自己的权利和利益而斗争的劳

动者
,

用招摇撞骗和直接的暴行掠夺人民
,

实行各种大规模的欺诈行为
。 ”

以上事实表明
: 在人类社会历史上

,

对于什么是犯罪和犯罪行为的理解
,

历来存在着

鲜明的阶级性和根本分歧
。

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犯罪论的观点
,

我们应当从揭发犯罪的本质
、

探讨犯罪的社会阶

级根源
、

研究不同的阶级社会产生不同的犯罪和不同的阶级产生不同的对于犯罪的观点



等方面
,

具体认识犯罪的问题
。

犯罪是阶级社会内特有的一种社会现象
。

在没有私有财产
,

没有阶级和国家
,

没有统

治和被统治的关系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内
,

曾经长期存在过的血族复仇行为
,

和单纯的个

人侵害行为
,

并不是什么犯罪的行为
。

同时
,

在剥削制度消灭
,

阶级消灭
,

国家消亡以后的

共产主义社会内
,

由于社会上早已没有了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的存在
,

社会的矛盾只剩下

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
、

进步与落后的矛盾
、

先进思想与保守思想的矛盾
,

所以那时

基于这些矛盾所产生出来的对社会利益也有一定损害的缺点和错误的行为
,

自然也都不

是犯罪的行为
。

由此可见
,

被看做是危害统治阶级利益的犯罪行为
,

只有在阶级社会内才

存在
,

犯罪只是阶级社会内所特有的一种社会现象
。

犯罪这种阶级社会内特有的社会现象
,

只是为统治阶级根据自己阶级的意志所认定

的但强制要全社会共同承认的一种社会现象
,

它不是而且也不可能是阶级社会的全休成

员真正共同承认的
。

为统治阶级规定的犯罪范畴同代表统治阶级的法律一样
,

是有强烈

的阶级性
。

犯罪
,

是由统治阶级根据自己的意志认定的
,

为了以其集中的意志来对付那些

对其统治关系不利的行为
,

他们就把这种行为规定在自己的刑法中
,

称之为犯罪行为
。

在奴隶社会中
,

奴隶们对其主人只要有一点轻微的不顺驯的行为
,

就是罪不容赦
,

而

随时可能遭受杀害
。
只要看看赫族法 (约在纪元前 17 5 0 年 )

、

希伯来法 (约在纪元前 40 0

年 )和古希腊法就够了
。

在封建社会中
,

农奴们只要发生稍微侵犯了封建地主特权的细小

事情
,

都会被认为是犯了大罪
,

例如农民在地主的森林里打猎
,

有时就被定为死罪
。

我们

从萨里西法 (纪元六世纪初佛兰克国王的法律 )
、

撒克逊法典 (在 1 198 一 12 15 年制定 )和加

罗林法 ( 15 3 2年公布
,

是德皇查理第五制定 )等法律中
,

就可以看出封建主是怎样运用自己

所制定的
“
犯罪

”
这一概念

,

来制服
、

压迫
、

残害广大农奴们了
。
同样

,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
,

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
,

如果触犯资本主义政权制度
,

侵犯资产阶级所谓神圣不可侵犯

的私有财产权时
,

都被看做滔天罪行
。
因此

,

伴随着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每年每月地从

许多社会阶层中抛出来的大批失业者
、

流浪汉
,

就成为资产阶级统治者当做犯罪人的专有

对象了
。

而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日益成熟起来的工人阶级
,

在与资产阶级作斗争的

历史过程中
,

革命的觉悟性和组织性 日益提高
,

他们反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 日益加强
,

罢

工风潮的涌起
,

武装起义的发动
,

这些资本主义掘墓人的革命行动
,

就被资产阶级统治者

认定是最严重的犯罪了
。

这从一七八九年的法国人权宣言
、

一八一O 年的法国刑法典 (所

谓拿破仑法典 )以及帝国主义时代各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法西斯国家的刑事法律中
,

就可

以明显地看出这一点
。

由此可见
,

犯罪
,

无论在奴隶社会
、

封建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内
,

都是为各该社会的统

治阶级根据其统治利益来认定的并具有明显的阶级性的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
。

这种由统治阶级来认定
、

具有明显的阶级性的特殊社会现象的犯罪
,

到了社会主义历

史阶段又是怎样的呢 ? 社会主义社会的犯罪
,

是由工人阶级根据本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

的意志认定的
。

它反映了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一生产关系的墓

础
。
因此

,

我国刑法规定的
: “
一切危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

危害无产阶级专政制度
,

破

坏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

破坏社会秩序
,

侵犯全民所有的财产或者劳动群众集体

所有的财产
,

侵犯公 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
,

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
、

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
,

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
,

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
,

都是犯罪叹刑法第十条 )
。

充分



反映了当前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意志
,

同样体现了犯罪概念的明

显的阶级性
。

上述规定
,

是继续消灭剥削阶级残余的深刻的阶级斗争
,

是密切伴随我国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的继续
。

实践表明
:
从有阶级社会以来每个历史发展阶段中的犯罪现象

,

是各该阶级社会 (也

包括作为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的社会主义社会 )的特有的一种社会现象
,

这

种社会现象也都是被各该社会的统治阶级所认定了的法律概念
。

同时也表明
:
从社会经

济关系中成长起来的法律关系
,

它和经济关系不同之点在于
:
法律关系是以人人都必须

执行的形式表现 出来的统治阶级的意志
,

因而都具有明显的阶级性
。

这就是马克思列宁

主义关于犯罪理论的基本观点之一
。

综上所述
,

可知犯罪就是一种阶级的在历史上变化着的范畴
。

资产阶级刑法学者总

是企图把犯罪说成是超阶级
、

超政治的东西
,

说成似乎是侵犯整个社会利益的东西
,

而没

有社会阶级构成的区别
,

如人类法学派代表意大利的龙布罗索说 : “

犯罪乃天生的
,

必然的

行为
,

就如同生死
、

胚胎一样
。 ”
社会法学派的代表荷兰的范

·

加美尔和普林斯则主张
:
生

物学上的劣种以及自然现象中的气候
、

温度等都是组成犯罪的因素
。

这都是想拿生理和

其他自然现象
,

混淆犯罪的社会阶级根源— 建筑在私有财产上的剥削制度
。

显然
,

在剥

削阶级社会内
,

一个极端是制定法律并利用它来为本阶级服务的剥削的统治阶级
,

另一个

极端便是这种法律锋芒所指向的被剥削的广大人民
。

马克思精辟分析和深刻揭示的
“

十

五世纪末以来惩治被剥夺者的血腥立法
” ,

正是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这样的刑事立法
。

(见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 2 3 9一2 47 页 ) 一切剥削阶级统治者认定的犯罪行为
,

都是

根据其统治阶级利益作出发点
,

因而这种立法是作为剥削阶级社会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实

现其服务作用
。

因此
,

马克思列宁主义要求我们在指出犯罪本质的同时
,

必须探讨产生犯

罪的社会阶级根源
。

建筑在私有财产基础上的各种剥削制度
,

是产生犯罪的总的社会阶级根源
,

而在阶级

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上
,

又都有其不同的具体的社会阶级根源
。

马克思在《剩余价值论》

里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犯罪形成一种特别职业 (见《剩余价值论》第一卷第 2 4 0一 2村 页 ) ;

恩格斯在 《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 中论证了资本主义竞争决定了犯罪的特殊规律性 (见该

书第 47 一 49 页 )
。

工业的发展
、

技术的进步和剩余价值增殖的不断扩张
,

伴随而来的是

工人的大批失业和广大劳动人民生活的贫困化
,

迫使人们发生
“
犯罪行为

” 。

正如恩格斯

所说 : “
当无产者穷到完全不能满足最迫切的生活需要

,

穷到要饭和饿肚子的时候
,

蔑视

一切社会秩序的倾向也就愈来愈增长了…… 穷困让工人在几条道路中进行选择
:
慢慢地

饿死
,

立刻自杀
,

或者随便在什么地方见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
,

只要可能就拿走
,

干脆说
,

就是偷oa’ ①至于那种因长期失业而以社会的残屑为寄生生活的
、

所谓
“

既没有炉火
,

又没

有信义
孙
的大批流氓无产者

,

则是盗窃犯罪的供应场
。

当然
,

马克思
、

恩格斯所揭示的资本

主义社会的犯罪还不只是这些原因
。

阶级的对立
,

周期性的经济危机
,

劳动人民生活的恶

化
,

大批的失业
,

对妇女和儿童劳动的剥削
,

个人和社会之间不断出现的冲突
,

资产阶级道

德的堕落
,

家庭和婚姻关系因赤裸裸的金钱作祟而分崩离析
,

所有这些资本主义制度所固

口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

第 2 卷
,

第 斗01 页
。



有的以及同这种制度直接相连的人们的生存条件
,

都是资本主义社会犯罪的基本原因
。

以上所说
,

指的是在剥削阶级统治的各个社会
,

特别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犯罪的情况
,

说明了各个剥削阶级社会犯罪的阶级根源
。

现在
,

再来研究一下我国社会主义历史阶段

中的犯罪及其根源的问题
。

如上所说
,

既然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一切剥削制度是各阶级社会产生犯罪的

总根源
,

那么
,

建立在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消灭剥削制度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本身
,

是不产生犯罪的
。

林彪
、 “ 四人帮 a,

极力诬蔑社会主义制度
,

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

本区别
,

胡说什么
“

社会主义的两种所有制
”
(指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 )和

“

按劳分配
” 制所

产生的人们在生活上暂时仍存在的
“

实际上的不平等
” ,

都是产生新资产阶级分子的经济

根源
,

都是产生犯罪现象的社会物质根源等等
,

是极端反动和荒谬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

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产生犯罪
,

但是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内
,

还有一定犯罪现象的存

在
。

这一似乎矛盾的社会现象
,

并不是偶然的
,

而是由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所决定的
。

我国社会主义阶段犯罪现象存在的原因和条件
,

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

一
、

我们国内的剥削阶级 (即被推翻的地主
、

资产阶级 )是不存在了
,

但还没有彻底被

消灭
。

他们的残余还会直接或间接地通过自己的代理人
,

进行复辟和各种破坏活动
。

列

宁指出 : “
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

。

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
,

剥削

者就必然存着复辟希望
,

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行动
。 ” ①林彪

、 “ 四人帮
刃
这两个反革命集

团的篡党夺权活动
,

正是这种反革命复辟的有力证明
。

今后
,

代表剥削阶级残余的极少数

坚决抵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分子 ;新产生的反对社会主义道路
、

反对无产阶

级专政
、

反对共产党的领导
、

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分子
,

还有可能进行各种

破坏活动
。

这是当前和今后一个长时期内还会有反革命犯罪的国内阶级根源
。

二
、

在世界范围内
,

帝国主义还存在
,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
。

国外的反动

势力
,

时刻会想尽各种阴谋卑鄙的方法
,

派遣特务
、

间谍分子打入我国内部
,

进行反革命破

坏活动 ; 同时
,

国内潜伏的反革命残余分子 (虽然越来越少
,

但是还有 ) 和新生的反革命分

子
,

还会里应外合
,

对我国社会主义事业
,

进行破坏活动
。

这就是反革命犯罪的国际阶级

根源
。

三
、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尚未完全改造好的那些长期不依靠正当手

段过生活的分子
,

即强盗
、

惯窃
、

流氓
、

骗子等社会渣滓
,

他们或者同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

罪分子勾结在一起
,

为非作歹
,

违法犯罪
,

或者教唆青少年犯罪
,

毒害下一代
,

在青少年中

培植一些新的犯罪分子和坏分子
。

四
、

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存在
,

始终是产生某些犯罪的土壤
。
旧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

级汪洋大海的国家
,

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就从小资产阶级生活层里的人们中随时产生
、

滋

长
。

而投机倒把
、

非法营利
、

贪污受贿等等侵犯公私财产的犯罪
,

就是从这种自发势力中

直接产生出来的
。

对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斗争
,

以及对由这种 自发势力所产生的犯罪现象

的斗争
,

是长期的任务和艰苦的工作
。

我们的法制对之应 当随时提高警惕
,

进行正确而又

有效的持久不懈的坚决斗争
。

当然
,

明确地指出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是当前某些犯罪的社

会根源
,

坚定地同这种犯罪行为作斗争
,

决不应当混淆我们的原则界限
。

我们应当把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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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在农村中经济政策所允许的有限度地开放自由市场
、

小量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等社会主

义的辅助措施
,

同所谓
“
发展资本主义自发势力

”
严格区别开来 ;把认清资本主义自发势力

并与由它所产生的某些犯罪行为作斗争
,

同林彪
“
四人帮

”
搞的取消自留地

、

取缔 自由市

场
、

禁止做任何的家庭副业等所谓
“

不断地割资本主义尾巴
”
这种极左路线严格区别开来

。

只有这样
,

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

毛泽东思想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

五
、

在人们的头脑中还残存着的封建
、

半封建的剥削阶级的思想
、

作风和习惯
,

在一

定时间一定问题上
,

就会表现出对社会主义秩序和新的道德风尚的反抗
,

这种反抗发展到

严重程度时就会发生犯罪行为
。

例如
,

基于封建男权思想和封建家长统治思想所发生的

强迫包办婚姻
、

虐待或伤害妇女等等犯罪行为
,

和基于地主阶级
、

资产阶级的腐化堕落
、

们

公肥私的剥削思想所发生的贪污
、

强奸
、

诈骗等犯罪行为
,

都是明显的例子
。

列宁指出
:

,’I日社会灭亡的时候
,

它的死尸是不能装进棺材
、

埋入坟墓的
。

它在我们中间腐烂发矣并

且毒害我们
。 ” ①这些旧的习气

、

习惯
、

传统和偏见
,

正是滋生某些犯罪的温床
。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
,

由于林彪
、 “
四人帮

刀
搞反革命封建复辟而发散起来的封建思想遗

毒
,

严重危害着我们的党
、

国家和人民群众
。

当前这些封建遗毒主要是 : 封建专制思想
,

封建特权思想
,

封建人治思想
,

封建阴谋思想
,

封建宗派行帮思想
,

封建世袭思想
,

封建迷

信
、

蒙昧思想
。

这些封建思想的遗毒
,

是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大敌
,

是无产阶级专

政的大敌
,

是安定团结的大敌
,

是社会主义的民主
、

平等和法制的大敌
。

对此我们决不可

以等闲视之
。

当前
,

这些封建思想遗毒只要有一个方面在人们的头脑中占居支配地位
,

就

有可能随时产生犯罪行为甚至产生严重的犯罪
。

这是当前我国政治生活和法制建设必须

注意的重要问题
。

如果根本忽视或者不愿意承认它们对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时刻在起阻碍

作用这一客观存在
,

采取不批不反
、

听之任之的错误态度
,

那么在客观上便会纵容一些犯

罪的产生和发展
,

那就将不能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马克思主义者
。

六
、

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存在
,

是产生一定犯罪行为的思想条

件和思想根源
。

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
,

无政府主义思想
,

极端个人主义思想
,

无组织
、

无纪

律的思想等等
,

在一定条件和` 定时机发展到极端的程度
,

都将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犯罪行

为
,

走上犯罪道路
。

青少年犯罪
,

一些流氓犯罪集团
,

以及其他不少刑事犯罪等等
,

其最初

的
J

恩想渊源和思想基本点
,

直接间接地就是由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作祟
。
无

数事实证明
,

相当大的数量的犯罪思想基因都是这样的
。

七
、

在我国
,

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即剥削制度被消灭
,

实现了
“
各尽所能

,

按劳分配
, 和

“
不劳动者不得食

。
的平等原则

。

但是
,

由于旧中国的经济十分落后
,

全国解放后社会生产

力发展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受到不应有的干扰和破坏
,

加上自然灾害等原因
,

造成人民

群众生活的困难
。
由于还存在着这些社会的原因和条件

,

因此也就存在着发生某些犯罪

的可能性
。

例如在少数人中发生的偷窃行为和贪污行 为等等
。

在四个现代化高度实现和

人民的经济文化生活空前充裕以前
,

这类犯罪行为是不会彻底消除的
。

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虽然不产生犯罪
,

但由于上述七个方面的因素在社会主义时期内

还会经常地起作用
,

因此就成为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内发生犯罪的一些原因和条件
。
这

种情况
,

也反映了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 (共产主又的高级阶段 )的历史过渡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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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进一步具体分析
,

社会主义阶段中存在的各种犯罪现象
,

又因不同性质不同类型

而有不同的情况
。

整个地看来
,

犯罪有三种不同的性质和类型
,

即
:

(一 ) 反革命犯罪
。

这

是敌我性质的
,

是整个犯罪现象中的本质和主流
,

它的产生
、

存在和继续
,

是由以上七条

原因中的一
、

二 两条决定的
,

一
、

二两条是社会主义阶段产生反革命罪的原因和条件
。

(二 )反革命以外的其他刑事犯罪 (不包括过失罪 )
。

这是既有一部分敌我矛盾性质 (或者

原来就属于敌我矛盾性质或者转化成为敌我矛盾性质 )又有一部分人民内部矛盾性质的
、

是在整个犯罪现象中大量存在的主流和支流并存的犯罪
,

它的产生
、

存在和继续
,

是 由以

上七条原因中的三
、

四
、

五
、

六
、

七各条所决定
,

三
、

四
、

五
、

六
、

七各条就是这些刑事犯罪的

原因和条件
。

(三 )一般过失犯罪
。

这是人民内部矛盾性质的
,

在社会主义阶段
,

它是从属

于一般刑事犯罪而存在的因疏忽大意的主观过错而招致危害社会的行为
,

它的产生
、

存在

和继续
,

和以上七条原因都没有必然的联系
。

当犯罪现象灭绝以后的共产主义社会
,

过失

行为也不会根本消灭
。

我国从建国开始到文化大革命前
,

犯罪的总的趋势
,

是犯罪现象愈来愈减少
、

犯罪率

愈来愈下降
,

这是社会主义阶段犯罪现象的正常规律
。
但是

,

随着林彪
、 “ 四人帮

”
反革命

复辟的开始
,

直到一九七六年
“ 四人帮

”
被粉碎这十年间

,

我国犯罪现象却一反它的正常发

展趋势 (逐步减弱 )
,

又增长起来
,

这不是偶然的
.

林彪
、 “
四人帮

”
的反革命复胖

,

是我国从文化大革命以来各种犯罪大量增长的社会阶

级根源
。

他们的反革命复辟
,

是代表了被推翻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复辟
。
(一 )林

彪
、 “ 四人帮

”
为了篡党夺权

,

首先煽起了以极端个人主义为核心的无政府主义反动思潮
。

这是直接毒害一部分干部和群众特别是毒害一部分青少年
,

因而使他们产生各种犯罪的

反动剥削阶级思想
,

并且直接或间接地进一步引导他们走向犯罪
。

(二 )林彪
、 “ 四人帮

”
为

了实行反革命复辟
,

必须把无产阶级的天下和安定团结局面根本搞乱
,

以便乱中夺权
。

在

这种
“
乱中夺权

.
的滔天罪行直接影响

、

毒害之下
,

引起了一系列恶性连锁反应
,

于是
:
乱

中杀人
、

乱中伤害
、

乱中强奸
、

乱中抢劫
、

乱中贪污
、

乱中盗窃
、

乱中
“
打砸抢

” 、

乱中劫夺国家

机密档案等等各种犯罪现象
,

就大量出现了
。

直到今天
,

仍然起伏地继续着的一些恶性的

青少年犯罪
,

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林彪
、 “
四人帮

”反革命思想流毒的直接产物或间接连锁

反应
。

(三 )林彪
、 “ 四人帮

“
搞极左路线

,

搞
“

穷过渡
” ,

大批
“

唯生产力论
” ,

大刮
“
共产风

”
等

等
,

把我国国民经济引到了濒于崩溃的边缘
,

致使工农业生产下降
、

财政经济凋敝
、

人民生

活困苦等等
,

再加上林彪
、 “ 四人帮

” 煽动起来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泛滥
,

这就是抢劫
、

偷

窃
、

贪污等侵犯公私财产罪大量增长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
。

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
,

是产生犯罪的总的社会阶级根源
。

社会

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
,

指导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马克思主义路线
,

这一

切
,

不但都不会产生犯罪
,

正好相反
,

它们是预防犯罪
、

克服犯罪以至消灭犯罪的社会根源

和思想根源
。

但是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
,

犯罪现象是存在的
,

上述七条
,

正是它们存在

的一些原因和条件
。

林彪
、 “
四人帮 ’ 的反革命复辟

,

是代表旧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剥

削制度和剥削阶级的复辟
,

因此
,

它们才真正是新的犯罪现象大量增长的总的社会阶级根

源
。

但从总的历史发展来看
,

它们的反作用只能是一个特殊的和反常的历史的曲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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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贵遗产
。

我们纪念董必武同志
,

学习老一辈革命家的光辉捞样
,

一定要在党中央的领导

下
,

进一步发扬社会主义民主
,

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

万众一心
,

自觉地为实现四个现代化

做出贡献
。

召心月心月心门电召. 召心碗心月. 召心召劝召心姻细闷目闷随月 . 司劝月勺门. 门劝扭必肠州翻曰肠月心刃. 魂心

(上接 3 4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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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建国以来
,

我国政法界中有的同志
,

对社会主义阶段犯罪根源问题
,

曾经存在过错

误的看法
。

一种观点
,

即曾经受到林彪
、 “ 四人帮

”
极左路线的影响和千扰

,

他们认为
: 社

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没有本质的区别
,

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既产生新的资产阶级
,

又产生各种

犯罪
,

这 当然是极端荒谬的
。

另一种观点
,

就是
“
左

.
的法律虚无主义

,

这种观点认为
:
社会

主义制度本身也
“
存在着剥削

” ,

因而它也产生各种犯罪行为
。

他们并且曾经顽固地坚持这

种看法
,

对于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产生犯罪的正确观点
,

在文化大革命前
,

就和对待

法律有无继承性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问题一样
,

一块大肆挞伐
,

任意诬之为
“
修正 主

义 J, 、

右倾错误等等
,

这种
“
左

a,
的错误观点

,

乃是整个
“
左

”
倾思潮在政法战线这个侧面的具

体反映
。

还有一种观点
,

就是在近两年来
,

我国法学界有的同志
,

把对于社会主义阶段犯

罪根源的认识
,

和林彪
、 “ 四人帮

”
的反革命复辟

、

破坏活动截然分开
,

把林彪
、 “ 四人帮

” 的

反革命实践仅仅看成是孤立的政治事件
, .

而不去研究他们的出现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

源
,

也不愿意承认他们的反革命复辟活动的实践已经客观和必然地成为当前新的各种犯

罪的总根源
,

因而对当前一些新的犯罪的出现
,

而不能自解
,

手足无措
,

甚至陷人唯心主义

怀疑论和
“
超阶级

”
的人性论的泥坑

。

这是值得注意的
。

现在
,

我们对林彪
、 “ 四人帮

” 的极左流毒的影响必须进一步肃清 ; 对法律虚无主义的

残余观点必须认真批判 ; 对当前出现的若干错误观点
,

也要通过学习讨论提高认识水平
,

尽可能地取得观点上的一致
。

只有这样
,

才有利于我国法制建设的加强
,

进而有利于四个

现代化的顺利实现
、

有利于整个社会主义事业
。

警


